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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亲属法的概念

和立法例

亲属法是调整亲属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它

主要规定亲属间身分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以及

基于这种关系而产生的民事权利和义务。亲属法涉

及家家户户，关系每一公民的切身利益。

亲属法之立法例，在国外大致有四种形式：

一是法国式，将亲属法的基本内容编制在民法

典的人法中，并在民法典的财产取得法中规定了夫

妻财产制。法国、意大利等国采取此式。

二是德国式，在民法典中列亲属为一编。德国、

瑞士、日本、韩国等国取此例，我国台湾民法亦如此。

三是英国式，由若干个单行法共同组成亲属法。

英美法系国家多采此制。

四是俄国式，单独制定了婚姻家庭法 俄罗典。

斯、罗马尼亚等国采取这种形式。

我国目前尚无民法亲属编。亲属法的主要内容

含于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之中。《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婚姻关系的准则，《中华



第 2 页

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了收养关系的基本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规定了亲属范畴

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了监

护和涉外亲属关系的法律适用。这些，共同构成我国

的亲属法。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亲属法的内容

将日臻完善，并有可能制定民法亲属编。

第二节　　　　亲属法的内容

亲属法在其发展沿革中，逐步形成自己的体例，

完善了自身的内容。拿破仑法典中，亲属法包括结

婚、离婚、夫妻财产制、血缘关系、收养、亲权、监护等

内容。德国民法亲属编和瑞士民法亲属编的体例均

分为婚姻、亲属、监护三部分。日本民法亲属编包括

亲属范围、亲等的计算、婚姻、父母子女、亲权、监护、

扶养等内容。韩国民法亲属编包括婚姻 父母子女、

监护、扶养、户主、家庭会议等内容。俄国婚姻和家庭

法典分为总则，婚姻，家庭，户籍，婚姻家庭立法对外

国人、无国籍等人的适用和外国婚姻家庭法、国际条

约、国际协定的适用五编。罗马尼亚家庭法典分为婚

姻，亲属关系，对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和

其他人的保护三编。南斯拉夫婚姻法分为总则和结

婚、婚姻无效、夫妻的权利义务、婚姻终止、婚姻纠纷

的诉讼五章。我国台湾民法亲属编包括婚姻、父母子

女、监护、扶养、家、亲属会议等内容。以上大致可以

看出，亲属法通常包括亲属范畴、亲等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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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收养、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监护、涉外亲属

关系的法律适用等内容。

第三节　　　　亲属法在我国法律

体系中的地位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宪法和民法、民事

争讼法、行政法、行政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组成。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包括公

民、法人、民事行为、代理、期间、时效、民事责任、物

权、知识产权、债、人格权、身分权、继承权等内容。亲

属关系属于身分权关系，为民法调整范畴。我国的民

法，由民法通则和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涉外经济

合同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婚姻法、收养法、

继承法、公司法、破产法、票据法、证券法、海商法等法

律共同组成，亲属法是民法的一部分。

在我国，亲属法不宜称为婚姻家庭法或婚姻法，

这是因为，家庭法是家庭方面的法律，其调整范围要

比亲属法所调整的家庭关系广泛。目前，我国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承包户、个体工商户等许多家

庭肩负着生产职能，一些家庭成员在生产经营中形

成的内部债权债务关系虽属家庭关系，但基本不为

亲属法调整。婚姻法主要调整婚姻关系，也仅是亲属

法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法学者都认为婚姻法是

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例如，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婚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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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教程》就有此论述。这种观点，似源于苏联的影响。

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立法一开始就将婚姻家庭法独

立于民 月法之外。 年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

员会第五届会议通过了《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

典》。 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制定苏俄民法

典时，有人曾提出将婚姻家庭法列作民法典的一章，

这项提议没有被通过。苏俄立法者认为，民法的对象

主要是财产关系，而婚姻家庭法的对象则是由婚姻、

血统、收养发生的关系，需要有一些与民法不同的规

范。因此婚姻家庭法脱离了民法，形成独立的法律部

门。 月年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通过

了新的《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而 年颁

布的苏俄民法典仅含总则、所有权、债权、继承四编，

摒弃了亲属内容。 年苏联颁布了苏联和各加盟

共和国婚姻家庭立法纲要，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据此

制定了新的《苏俄婚姻和家庭法典》，其它加盟共和

国也制定了相应法典。苏联的这种立法例为一些社

会主义国家所效仿。罗马尼亚制定了《罗马尼亚人民

共和国家庭法典》，民主德国制定了《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家庭法典》，保加利亚制定了《人与家庭法》，南

斯拉夫制定了《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婚姻法》，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国也单独制

定了婚姻家庭法典。民法不再调整亲属关系。我国

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于 国婚姻法》，一些学

者即认为婚姻法摆脱了民法，从中分立出来。

在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不少同志认为，民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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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亲属间的法

律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行政关系，这一属性反映出

亲属关系之所以为民法调整的最本质特征，且亲属

间的权利义务属于人身权范畴，因此，婚姻家庭关系

理应属于民法调整之列。再从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

例上看，拿破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

民法典和我国台湾的民法，都囊括亲属为其中的内

容。故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三条特做规定：“公民享有

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

由的行为。”这表明，我国在立法上已将婚姻法纳入

了民法之中。

亲属法为民法范畴，对调整亲属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甚有好处。民法通则关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

民事行为能力、出生、死亡、失踪、住所的规定，对家

庭成员都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行为、代理的规

定，适用于亲属成员的有关行为。亲属间的权利和义

务属于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故民法通则关于物权、

知识产权、债权、债务、人格权、民事责任、诉讼时效、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等有关规定，对亲属间的

相应活动都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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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亲　属概述

第一节　　　　亲属的分类

在我国，亲属一词流传长久。《礼记》已有“亲

属”二字，其《大传》中曰“：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

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并云“，亲者，属

也。”属者，昭穆相次序也。属，续也，恩相连续也。

《唐律疏议 职制》规定了亲属范围，曰“：亲属，谓缌

麻以上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唐律中“亲属相盗”、

“亲属相为诉”等语，宋刑统中有“亲属被杀私和”的

律文，明律中有“亲属相奸”的规定，清律中有“亲属

相殴”条，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民法有亲属编。亲属

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

亲属的分类，古今不同。我国古代按照男系宗法

主义，分亲属为宗亲和外亲，宗亲又称内亲，父族为

宗亲，它是以男系为中心的亲属，如祖父、父、兄弟、

子、孙子等，祖母、母、妻、兄弟媳、儿媳、孙媳等嫁入

、孙女等在室女子本宗的妇女和未出嫁的姊妹、女

以及被休妻的来归之妇也在内。宗亲以九族为限，

《尚书 尧典》中有“以亲九族”的说法。九族，上自高

祖下至玄孙。清时，为避讳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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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改称玄孙为元孙。外亲又有外姻之称，是女系相连

络的亲属。外亲异姓。异姓者，从母与姊妹子、舅与

外祖父母，皆异姓，故总言外亲也。母族、妻族及女子

出嫁族为外亲。母族，如外祖父母、舅、姨、舅姨表兄

弟姊妹等。妻族又称妻亲。谓妻之本族，如岳父母、

妻之兄弟姊妹等。女子之出嫁族，如出嫁姊妹、姊妹

夫及其家族，出嫁女儿、女婿及其家族。出嫁姑母、姑

夫及其家族等。明律以后，外亲中又分离出妻亲。清

末大清民律草案将亲属分为宗亲、夫妻、外亲、妻亲。

我国目前将亲属分为三类，即配偶、血亲、姻亲。

一、配偶

夫妻之间互为配偶，丈夫是妻子之配偶，妻子是

丈夫之配偶。

二、血亲

血亲是指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血亲可分为自

然血亲和拟制血亲。自然血亲，出于同一祖先，具有

血统连络，如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同父母的兄弟

姐妹、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拟制血亲是

法律上拟制的血亲，包括养亲和有扶养关系的继亲，

如养父母、养子女、有扶养关系的继父、继母、继子

女。拟制血亲，本无自然血统，但法律视其有自然血

统。拟制血亲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于自然血亲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姻亲

姻亲是指因婚姻关系而产生的除配偶以外的亲

属，包括血亲之配偶、配偶之血亲、配偶的血亲之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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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血亲之配偶，如没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或继母、儿

媳、女婿、嫂、弟媳、姐夫、妹夫、伯母、婶、姑夫、妗、姨

夫、侄媳、侄女婿、外甥媳、外甥女婿。配偶之血亲，如

公婆、岳父母、夫之兄弟姐妹、妻之兄弟姐妹、没有扶

养关系的继子女。配偶的血亲之配偶，如连襟、妯娌。

有些国家将亲属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我国法

律对此未做概括规定，而是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划

定了不同的亲属范畴。例如，在禁婚中，规定直系血

亲间、三代以内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又如，在法定

继承中，确定配偶、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父母、兄

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

偶儿媳和女婿为法定继承人。

亲属与家庭成员不是等同概念。刑法中使用有

家庭成员一词，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家庭成员是指

家庭中的组成成员。一般来说，家庭成员是亲属的一

部分。亲属概念较家庭成员范畴广泛得多。

亲属不同于家属。民事诉讼法中多处出现家属

一词，如规定，“人民法院决定扣留，提取劳动收入

时，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供养家属的生活必需

费用。”家属是家长的相对词，是指一家中除家长以

外的家庭成员。同家之人，除家长外，均可称为家属。

我国法律未设家制，家属是作为习惯用语而被沿用。

亲属的范围亦比家属大通常 得多。

法律中常出现近亲属一词。例如，行政诉讼法规

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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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刑事诉讼法为近亲属确定的范围是：夫妻、父

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这个范围显得很窄。笔者

认为，配偶、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

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应为近亲属。

第二节　　亲　　 系

亲系是指亲属间连络的系统。依不同角度，亲系

有多种划分，如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直系血亲和旁

系血亲，直系姻亲和旁系姻亲，长辈亲属、晚辈亲属

和同辈亲属。其中直系血亲、旁系血亲与长辈亲属、

晚辈亲属、同辈亲属这两类亲系在法律上有特别的

意义。如在婚姻上，禁止直系血亲间、三代以内旁系

血亲间通婚。又如在继承中，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

被继承人死亡，他的晚辈直系血亲有权代位继承。下

面简述这两种亲系。

一、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

血亲按照血缘关系联系的程序，可分为直系血

亲和旁系血亲。直系血亲指具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亲

属，即己身所从出和己身所出之血亲，如祖父母、外

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旁系血亲是指具有间接血缘关系的亲属，即非

直系血亲而在血缘上和自己同出一源的血亲。如兄

弟姐妹、伯叔姑舅姨、侄子女、外甥、外甥女。

二、长辈亲属、晚辈亲属、同辈亲属

长辈亲属又称尊亲属，指亲属中的长辈。长辈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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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有长辈直系血亲、长辈旁系血亲、长辈直系姻亲、

长辈旁系姻亲之分。

晚辈亲属又称为卑亲属，即指亲属中的晚辈。晚

辈亲属亦有晚辈直系血亲、晚辈旁系血亲、晚辈直系

姻亲、晚辈旁系姻亲之分。

同辈亲属，指辈分相同的亲属。同辈亲属有同辈

旁系血亲、同辈旁系姻亲之分。

第三节　　　 算　亲属远近的计

在我国，测定亲属间远近的尺度，称之为代。无

论衡量血亲还是衡量姻亲，都以代为计算单位。

一、直系血亲的计算

计算直系血亲时，己身为一代，长辈直系血亲为

上代，晚辈直系血亲为下代。直系血亲的代，既包括

上代和下代，又包括己身在内。法律上这种代的涵

义，与日常生活中所讲的一世为一代的概念不同，二

者不可混淆。

直系血亲的计算方法是：己身为一代，从己身上

数和下数，均至所指的代数。己身、上代、下代的和，

即为直系血亲代数的范围。

例如，计算三代以内直系血亲。三代，己身为一

代，从己身上数至第三代祖父母外祖父母为上三代，

下数至第三代孙子女外孙子女为下三代，从祖父母

外祖父母至孙子女外孙子女，共为五世。三代以内的

直系血亲，包括：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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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子、女、孙子、孙女、外孙子 种人。、外孙女，共

如下图所示：

三代以内直系血亲表

（三代）

（二代）

（一代）

（二代）

（三代）

又如，计算五代以内直系血亲。五代，己身为一

代，从己身上数五代至高祖父母外高祖父母为上五

代，下数五代至玄孙子女外玄孙子女为下五代，己

身、上五 种人。如下页图：代、下五代共为九世，计

二、旁系血亲的计算

用代计算旁系血亲，十分复杂。计算 代以内

的旁系血亲，应当先确定长辈直系血亲的范畴，即从

己身往上数至 代的长辈直系血亲，再从每一上代

代血亲（直的长辈直系血亲处下数 系血亲和已计

算过的旁系血亲除外），这样依次计算的总和，就是

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如计算第二代旁系血亲。旁系血亲没有第一代，

第二代旁系血亲是与己身最近的旁系血亲。计算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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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旁系血亲，先上数二代至父母，再从父母处下数

二代血亲，除去己身，尚有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就是

五代以内直系血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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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的旁系血亲。

又如计算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计算三代以内的

旁系血亲，也要先确定三代长辈直系血亲，从己身上

数三代的长辈直系血亲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从父母处下数三代亲属（直系血亲除外），为兄弟姐

妹、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再从祖父母、外祖父母处

下数三代亲属（已计算的除外），为伯叔姑、党兄弟姐

妹、姑表兄弟姐妹和舅姨、舅表兄弟姐妹、姨表兄弟

姐妹。将两次下数的三代亲属相加，就是三代以内的

旁系血亲。即为：兄弟姐妹、伯叔姑、舅姨、堂兄弟姐

妹、表兄弟姐妹、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见：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表

注：表中方格上端数字，为该旁系血亲的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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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计算方法，可以推导出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的概念。所谓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是指同源于父母

的三代血亲与同源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三代血亲的

总和，但直系血亲和重复计算的除外。

婚姻法规定了三代以内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

故诸家纷说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概念，下面列举几

种：巫昌祯、王洪才、孙膺杰编写的《婚姻法讲义》一

书中说，“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是指出自同一祖父

母、外祖父母的旁系血亲”。这种说法不妥当。源于

同一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旁系血亲是无穷尽的，如兄

弟姐妹之孙子女外孙子女及其后代，堂兄弟姐妹之

子女及其后代，表兄弟姐妹之子女及其后代，均同源

于祖父母、外祖父母，但他们并不是三代以内的旁系

血亲，而属于四代以后的旁系血亲。陈明侠、张庆福、

皮纯协著的《新婚姻法讲话》中说“，三代以内旁系血

亲，即指由己身算起向上数至祖父母、 外祖父母一

代，或向下数至孙子女、外孙子女一代的旁系血亲”。

这里所说的“向下数至孙子女、外孙子女一代的旁系

血亲”，实在费解。众所周知，对于己身来说，三代以

内旁系血亲中，没有孙子女、外孙子女一代的旁系血

亲。凡下代子女均为直系血亲，是没有旁系血亲的，

怎么会出现“下数至孙子女、外孙子女一代的旁系血

亲 ，呢？李勇极、陈明侠在《关于婚姻法的名词解释》

中说：“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是指从祖父母和外祖父

母算起，同源而出的直系血亲以外的三代亲属（”《北

京日报》）。这个定义，用“三代亲属”做限定词，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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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但它也有不足之处。按此定义计算三代以内

旁系血亲就漏掉了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因为这几

种人若从祖父母、外祖父母算起，他们是同源而出的

第四代亲属。这几个定义均未令人满意，之所以如

此，可能是对旁系血亲计算方法不十分明确的缘故。

再如计算五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先从己身上数

五代，算出五代以内的长辈直系血亲，再从每一上代

处下数五代亲属（直系血亲和已计算过的除外）。即：

从上二代父母处下数五代（直系血亲除外），从上三

代祖父母、外祖父母处下数五代（已计算的除外），从

上四代曾祖父母、诸外曾祖父母处下数五代（计算过

的除外），从上五代高祖父母、诸外高祖父母处下数

五代（已计算过的除外），将历次下数的五代亲属数

目相加，其总和即为五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如图（见

插页）：

我国最常见的血亲表为“五代以内直系血亲及

旁系血亲图表”，见下页：

这个表最早见于 年代初时的司法解释，以后

为许多书籍所引用，但它却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此表

种，晚辈直系只列出长 种，遗辈直系血亲 血亲

漏了长辈直系血亲 种，晚辈直系血亲 种，还要

丢掉了大量的旁系血亲。

三、姻亲的计算

计算己身与血亲之配偶的代数，依己身与该血亲

的代数为其代数。例如，计算己身与儿媳的代数，依己

身与儿子的代数，二者为二代直系血亲，儿媳即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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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第二代的直系姻亲。又如，计算己身与兄弟之妻

的代数，依己身与兄弟的代数，兄弟与己身的第二代

旁系血亲，兄弟之妻即为己身的第二代旁系姻亲。

五代以内直系血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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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己身与配偶之血亲的代数，依配偶与该血

亲的代数为其代数。例如，计算己身与岳母的代数，

依妻子与其母的代数，二者为二代直系血亲，岳母即

为己身的第二代直系姻亲。又如，计算己身与妻之姐

妹的代数，依妻子与其姐妹的代数，她们为二代旁系

血亲，妻之姐妹即为己身的第二代旁系姻亲。

计算己身与配偶的血亲之配偶的代数，依己身

的配偶与该血亲的代数为其代数。例如，计算己身与

夫之兄弟之配偶的代数，先计算夫与其兄弟的代数，

二者为二代旁系血亲，夫与其兄弟之配偶即为二代

旁系姻亲，夫之兄弟之配偶亦为己身的第二代旁系

姻亲。

四、血亲计算方法的比较

法律上用代来计算血亲的近疏，为我国婚姻法

所特有。我国古代和世界各国，均不采用这种方法。

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用丧服的等级来表示亲属

关系的远近，丧服依直系亲、旁系亲的远近，分为斩

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差，不同的亲属有

不同的丧服。国际上则用亲等来确定亲属的远近，计

算亲等的方法有罗马法和寺院法两种。中国近代，也

汲取了外国的计算方法。自清末民律草案至中华民

国国民政府民法第四次草案都采用了寺院法。寺院

法源于欧洲宗教遗规，其与宗亲限制图相对勘，凡五

等服制以内之宗亲，可被寺院法四亲等包举而无遗，

故以寺院法计算亲等。后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的民法

对亲属分类做了改革，摒弃宗亲、夫妻、外亲、妻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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